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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9275        证券简称：众信科技         主办券商：中泰证券 

泉州众信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拟转让部分股权暨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甲方：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徐林英 

乙方二：杨三飞 

丙方：泉州众信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乙方二统称乙方，甲方、乙方、丙方统称各方。 

2019年 1月 8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林英、股东杨三

飞、泉州众信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科技”或“标

的公司”）与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实丰文化”）

签订《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实丰文化拟向徐林英、杨三飞以现金的

方式分别购买众信科技各 5%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交易

完成后，实丰文化将持有众信科技 10%的股权。基于上述交易，2019

年 1月 8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林英、股东杨三飞与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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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签订《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二）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系股东个人股权转让，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主要内容 

（一）标的资产 

本次购买标的资产为乙方一、二所持有的众信科技 428.4万股股

份（其中乙方一、二各持有 214.2万股），共占众信科技总股本的 10%。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由各方协商确定。经交易各方协商一

致：确定标的资产对应交易价格人民币 2,998.8万元，每股作价人民

币 7元。届时双方应按照《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通过股转系统

盘后协议转让方式完成货银交割。 

（二）业绩承诺情况 

1、各方同意，乙方应对众信科技于 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连

续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出承诺。乙方

承诺众信科技在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

数分别不低于 2,500万、3,500万元、4,500万元。 

2、如众信科技在业绩承诺情况第 1条约定的业绩补偿期内实现的

实际扣非净利润数（以下简称“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低于业绩承诺

情况第 1条约定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则乙方应依据业绩承诺情况第 4

条约定的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3、标的资产承诺业绩差异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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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确认，业绩补偿期内，甲方应在年度审计时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众信科技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与

业绩承诺情况第 1条约定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

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意见”），乙

方应当根据专项核查意见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业绩承诺情

况第 4条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4、利润补偿方式 

4.1 本次承担补偿义务的主体（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主体”）为

乙方。 

4.2 业绩承诺情况第 3条规定的专项核查意见出具后，如发生实

现扣非净利润数低于承诺扣非净利润数而需要乙方进行补偿的情形，

甲方应在当年年报公告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按

照业绩承诺情况第 4.3款规定的公式计算并确定乙方当年应补偿的现

金，并向各补偿义务主体就其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 

4.3 现金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 利润补偿期内净利润承诺数总和×本次交易

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5、整体减值测试补偿 

5.1 业绩补偿期届满后，由甲方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甲方出具当年年度报告时对众信科技进行减值测

试，并在出具年度报告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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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期末减值额>乙方业绩补偿期间已补偿金额，则乙方应当参照约定的

补偿程序另行进行补偿。需另行补偿的现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已补偿金

额。 

5.2 甲方应于标的股份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 30日内确定乙方应

补偿的现金金额，并启动履行资产减值补偿的处置程序。 

5.3 各方同意，乙方一、二所实际承担的业绩承诺补偿及标的资

产减值补偿额合计不应超过乙方自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总额，乙方一、

二根据各自出售资产在此次交易中的占比承担相应比例的补偿金额。 

三、备查文件 

1、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泉州众信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月 8日 


